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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饮用水名目繁多

“感觉口感都差不多”
25日上午，记者走访各大超市发现，苏打水、天然矿泉水、深层火山熔岩

水……几乎每个超市的货架上都摆有十几种不同品牌、不同“功能”的饮用
水，名目繁多，让人分辨不清。

在胶州路一超市内，记者就看到一款在售的饮用水外包装上标注为“饮
用山泉水”，此外还有不少品牌饮用水的外包装上标注为“雪山矿泉水”以及
各种“山泉天然矿泉水”。不仅名字不同，各种在售饮用水的“功能”上也有很
大差别。其中，苏打水号称可深度调解酸性体质，矿物质水号称可补充人体
所需的多种矿物质。

不同的饮用水价格差别也挺大，常见的饮用水售价在2元/瓶左右，苏打
水的价格则在8元/瓶左右，一款号称含氧的水一瓶竟然卖到10元钱。“虽然厂
家取了各式各样的名字，但感觉每种喝起来的口感都差不多，并没有多大区
别。”一位正在选购瓶装水的市民说。

包装饮用水新规出台

将只有两个类别饮用水
据了解，今年5月24日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GB19298-

2014)正式实施，统一了包装饮用水的叫法，这种“混乱”的局面有望改善。
按照新国标，市面上在售的包装饮用水只能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

两类，即不是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类饮用水。“蒸馏水”、“维他命水”、“小分子团
水”、“功能水”、“能量水”等，都禁止出现在包装水的外包装标签上。

此外，当包装饮用水添加使用硫酸镁、硫酸锌、氯化钙、氯化钾等食品添
加剂时，需在产品名称的邻近位置标注“添加食品添加剂用于调节口味”等
类似字样。由于“矿物质水”所含的矿物质属于人为加工食物添加剂，所以

“饮用矿物质水”名称将被禁用。
东三路附近一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新规从24日起实施，但对

包装饮用水的标签标识则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他们已经掌
握新国标的内容，“市场上流通的产品需要一个消化期，现在货架上在售的
大部分商品，还是此前进货待售的。”

在超市内记者看到，某品牌一款叫做“优悦矿物质水”的产品，已改为
“优悦包装饮用水”，矿物质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特加入矿物质类食品
添加剂”字样。“这两款都是提前执行新国标的产品，之后我们也会按照新国
标从厂家进货。”上述销售人员说。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孙川) 25日，东营市经信委组织召开了涉企实
用政策宣讲电视电话会议，并印发了《涉企实用政策摘编》，宣传国家和省近
期出台的涉企实用政策，同时提高企业运用政策的针对性，协助企业用足用
活用好政策，推动东营市工业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目前，东营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政策环境得
以进一步优化。“近期，市里召开了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议、一季度市级重点
工业项目推进调度会、石化和轮胎产业座谈会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会
议。”东营市经信委主任郭顺先说。同时还组织发改、经信、金融、人行等部门
向省政府积极争取产业政策，并向省商业银行推荐了东营市的优质项目和
优秀企业，帮助争取贷款政策。

为了进一步帮助企业了解政策、用好政策，东营市经信委还印发了《涉
企实用政策摘编》，“《涉企实用政策摘编》是为了方便企业了解政策印制的，
大多数只是突出了政策的核心内容。”郭顺先说，企业看到相关的政策，应该
查阅原文，做好研究，“手册前言中，留有部分单位的电话，在政策学习使用
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以打相关电话查询。”

包装饮用水“新国标”实施，以后将只有“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

苏打水、弱碱性饮用水……
跟这些名字拜拜喽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云

苏打水、深
层火山熔岩水、
活性含氧饮用
水、弱碱性饮用
水……只想买
瓶水，但是花样
繁多的名称就
让消费者眼花
缭乱了。5月24日
起，《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包
装 饮 用 水 》
(GB19298-2014)
(以下简称“新国
标”)正式实施，
除了天然矿泉
水外，包装饮用
水将只分为两
种类别———“饮
用 纯 净 水 ”和

“其他饮用水”。

胶州路上一家超市内出售的各种瓶装水。

东营市经信委———

协助企业用足用活用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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